
弘光科技大學辦理校外教學租（使）用交通工具 
逃生演練實施要領 

 

一、行車檢查完畢，出發前之逃生演練： 

 (一)出發前由總領隊集合全體師生實施行前教育及安全宣導。  

 (二)上車後各車領隊帶領學生實施逃生演練： 

1.注意、檢查及任務分配事項： 

(1) 車內滅火器配置、分配、取得與相關操作等。 

(2) 安全門設置任置、是否堆置雜物及能否有效開啟。 

(3) 車窗擊破器能否有效拿取、車窗能否開啟，若無法開啟則分配擊破人等（

車門及安全門無法或來不及使用時）。 

(4) 逃生動線分配（避開起火點，取距離最近之出口下車）。 2.實際演練： 

(1)當意外事件發生，先行啟動滅火或相關作為後，各車領隊 應帶領並指導同學

實施逃生演練，演練項目包括要求實際 開啟車門、安全門，並依分配之逃生

動線迅速下車至安全 處所，使學生確實了解應變作為及逃生動線。 

(2)演練純熟後後依序上車，並確實將車門、安全門關妥並檢 查後再行出發。 

 

二、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作為： 

   (一)各車領隊依逃生演練指導學生安全避難。 

(二)通報一一〇、一一九、總領隊、本校校安暨軍訓室（通報內容應包含何人、

何事、何時、何地、何物、為何及需要何種救援）， 同時搶救傷患。 

(三)總領隊立即編組各車領隊成立現場防救指揮小組，擔任指揮官，協調相關救助事

宜，並與本校校安暨軍訓室保持連繫（04-26338000）。 

(四)校安暨軍訓室立即啟動校安機制，視狀況請學務長或校長召開危機處理會議，並

依會議決議協請相關單位採至當作為，及時投入救援任務。 



弘光科技大學辦理校外活動租(使)用交通工具 

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練紀錄表 
 

編號 檢 查 項 目 及 規 格 檢 查 紀 錄 備 考 
1  

 

行 車 執 照  

牌 照 號 碼   

 

 
1至 10 項由駕駛人 

2 車 號  

3 出 廠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4 最 近 檢 驗 時 間 年 月 日 

員填寫，交由領隊 5  
車 輛 

投 保 公 司  
或檢查人核對。 

6 投 保 項 目 及 金 額  

7 保 險 資 料  保 險 期 限 至 年 月 日 
8 保 險 證 號  

9 
駕 駛 執 照  

駕 照 號 碼  

10 姓 名  

11 
 

駕 駛 精 神 

狀 態 
有 無 酒 味 □無 □有 以下各欄由檢查 

人填寫 

12 精 神 □正常 □不佳 以目視判別 
13 安 全 門 窗 是 否 正 常 開 啟 □合格 □不合格  

14 
安 全 窗 車身兩側至少各五面安全窗 □合格 □不合格 具安全門者免設 

安全窗 15 車窗撃破裝置至少兩具  □合格 □不合格 

16 
 
 

逃 生 演 練  

有無先行講解車輛安全設施 

及 逃 生 方 式 
□有 □無 可請駕駛或隨車 

服務人員解說 

17 是 否 有 安 全 編 組 □有 □無  

18 有 無 實 施 逃 生 演 練 □有 □無  

19 滅 火 器 使 用 期 限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合格 □不合格  

20 前 大 燈 □正常 □損壞  

21 尾 燈 □正常 □損壞  

22 剎 車 燈 □正常 □損壞  

23 轉 向 指 示 燈 ( 方 向 燈 ) □正常 □損壞  

24 雨 刷 □正常 □損壞  

25 喇 叭 □正常 □損壞  

26 輪 胎 外 觀 □正常 □不良  

27 有 無 易 燃 物 品 □無 □有  
出發前由隨車領隊（或指定專人）實施車輛安全檢查及指導學生逃生演練後始可出發，並 

於活動結束當天將紀錄表送校安暨軍訓室值勤室存查。（本表留存學校一年） 
 

檢查人簽名：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領 隊簽名：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FM-10510-021 

表單修定日期：111.09.19 

保存期限：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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